
醫療輔具申請《鑲牙 Q&A 篇》 
1.Q：榮民鑲牙補助對象？ 

A：鑲牙補助對象為公費就養榮民，若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

分，請洽詢縣(巿)政府社會局(處)補助事宜。 

 

2.Q：如何鑲牙？準備那些資料？ 

A：1.自行覓醫鑲牙：自行前往全民健康保險合約醫療院所鑲牙，並

備齊榮民證或義士證正、反面影本、健保合約

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書（三個月內）、健保合約

醫療院所開立之當年度收據正本(診所需於收

據背面另貼千分 4印花稅)，向榮服處或榮家

申請鑲牙補助。 

2.公費鑲牙：攜帶榮民證(或義士證)至本會承作醫院-各級榮民

醫院，及國軍花蓮總醫院、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與花蓮榮服處合作)鑲牙，由各級榮民醫院、國

軍花蓮總醫院、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向轄區榮服

處或榮家申請補助。 

3.注意事項：請先向各榮服處及榮家申請登記，並依登記先後

順序鑲牙。 

3.Q：公費就養榮民鑲牙補助金額多少？撥款方式？ 

A：1.全口假牙補助：上限 4萬元(診斷書需評估並記載為全口無牙,

製作全口假牙) ，得每 4年申請一次。 

2.非全口假牙補助：上限 1萬 5仟元，得每 2年申請一次。 

3.撥款方式：依下列不同就醫方式撥入補助款 。 

(1)自行覓醫：由榮服處或榮家(受理單位)逕撥入申請人郵存帳

戶。 

   (2)榮民醫院(合約醫院)公費鑲牙：核撥至榮民醫院(合約醫院)。 

     (3)自領現金：申請人因故無法匯入個人郵存帳戶而需自領現

金，請檢附切結書及領據予榮服處或榮家(受理單位)。 



醫療輔具申請《配鏡 Q&A 篇》 
 

1.Q：申請配鏡條件？準備那些資料？多久及如何取得眼鏡？ 

A：1.榮民(不含會屬職員)視力衰退至一百度以上(包括近視、遠視、

散光)，每二年可申請免費配製眼鏡乙次。如忘記上次申請時

間，請電洽各榮服處或榮家(受理單位) 。 

   2.將榮民證(或義士證)正、反面影本及驗光單逕寄各榮服處或榮

家申請(驗光單請儘量就近至住家鄰近設有眼科之醫療院所、

或眼鏡公司開立，若至本會合約廠商服務據點驗光，因需集中

送件，配製時間較久) ，驗光單上須有申請人姓名。  

3.榮民向受理單位提申請後（無需補件者）13 個工作天內可由合

約廠商將眼鏡寄達申請人或申請人自行至合約廠商服務據點

領取眼鏡。 

 

2.Q：可否自行購買眼鏡後採定額補助？有那些樣式？ 

A：1.因眼鏡之單價較低且規格簡易，以集中採購方式能取得優惠

價，嘉惠更多榮民。目前均以實物補助，無現金補助。 

   2.105 年度合約廠商提供一般型 3款(男性 2款、女性 1款)、筆

型 1款、摺疊式 1款的眼鏡樣式供選擇。 

 

3.Q：申請眼鏡須滿兩年才可再申請，可否縮短為滿 1年申請？ 

  A：榮民免費配鏡之間隔為 2年，若因疾病導致視力減損或改變，可

專案申請，並限一年一次。(例如：白內障手術後致視力改變，

約於手術 2至 6個月待視力穩定後申請，請檢附診斷證明書，並

記載手術時間及視力恢復穩定情形)。 



醫療輔具申請《助聽器 Q&A 篇》 

 

1.Q：申請助聽器條件？準備那些資料？提供現金補助嗎？ 

A：1.申請條件：榮民聽力損失在 45db 以上、110db 以下者。105

年 2 月 1 日起，雙耳聽力損失在四十五 dB 至一百

一十 dB 之間得補助助聽器 2只，每 3年申請一次

(如僅一耳聽力損失在四十五 dB 至一百一十 dB 之

間，僅能申請一耳補助)。105 年 1 月 31 日前申請

者，下次申請日期可依原使用年限規定辦理。 

   2.準備資料：榮民證正反面影本、近三個月內健保合約醫療院所

開立之診斷證明書正本(或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

正本)及聽力圖（三個月內）正本。 

3.申請現金補助者，105 年補助金額以 1,917 元/具為限(當年度

採購金額)。除檢附上述資料外，需再檢附當年度發票或收據
正本(收據上需有申請人榮民姓名、品項須為助聽器)。 

4.若有需申請現金補助者，建議先洽詢當地區公所可補助之經

費額度及申請方式，因區公所補助方式，需等核准後才能購買
助聽器，故考慮申請區公所現金補助者，勿先購買助聽器。 

2.Q：助聽器有那些款式？多久可拿到？到那裝配？ 

A： 

1.有耳掛及耳內二種型式。耳掛式優點：易操作，適用聽力損失範

圍(中度以上)，建議年長者選用此型式。耳內式適用聽損程度較

輕(中度以下) 且手指較為靈活者，耳內式易被耳垢堵住，清潔保

養較為複雜，較不建議年長者選用此型式。 

2.耳掛式：榮民向受理單位提申請後（無需補件者）約 15 個工作天，

由合約廠商將助聽器寄達申請人。 

耳內型：榮服處或榮家受理申請後，由合約廠商通知申請者至服

務據點進行評估，經評估符合配戴耳內型者，則量身製

作，並於完成後由合約廠商通知申請者至服務據點配

戴。因耳內型需經評估過程，完成期限依個案不同。 

3.Q：助聽器維修保養問題？ 

A：使用助聽器遇到問題，可參加合約廠商每兩個月一次巡迴服務(時

間及地點請洽詢榮服處或榮家)，或至合約廠商(105 年為省卡多

公司)之服務據點維修。 



醫療輔具申請《生活輔具 Q&A 篇》 

1.Q：榮民可申請那些輔具？準備那些資料？ 

  A：提供身障或年長榮民所需手杖、柺扙、四腳手杖、摺疊式助行器、

鋁合金輪椅、洗澡便盆兩用椅、背架、圍腰等輔具(詳細項目請逕

洽各榮服處或榮家) 。申請人請備齊榮民證正反面影本及三個月內

健保合約醫療院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正本(部分項目得以效期內之

身心障礙證明正本) 向各榮服處及榮家(受理單位)申請，每年以二

項為限。診斷書內容記載重點:因罹患…. ，致生活行動不便，載

明需使用輔具項目(例如柺扙等），輔助行動或復健用。 

 

2.Q：那些輔具可以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正本替代診斷書？ 

A：盲杖、四腳手杖、拐杖、摺疊式助行器、一般型輪椅、 不銹鋼洗

澡、便盆兩用椅等 7類輔具，得檢附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正

本申請(詳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辦理退除役官兵身心障

礙重建及醫療輔助器具費用補助作業要點」附錄一備註欄)。各榮

服處及榮家(受理單位)驗畢身心障礙證明正本後歸還。並由受理

單位影印乙份(註明與正本相符)留存。上開 7 類輔具所出具之身

心障礙證明並需符合規定之身障類別及等級。簡要歸類如下： 
項目 得檢附之期限內身心障礙證明正本 
助聽器 聽障身心障礙證明 
盲杖 視障身心障礙證明(新制 ICF 第二類 01))  
手 杖 、 四 腳 手
杖、拐杖 

肢體障礙者(新制 ICF 第七類 05)、平衡機能障礙
(新制 ICF 第二類 03)或行動障礙者 

助行器 具效期內之中度以上，下肢肢體障礙者(新制 ICF
第七類 05)、平衡機能障礙(新制 ICF 第二類 03)  

鋁合金、不鏽鋼
一般型輪椅(附
錄 一 第 十 、 十
一、十七項) 

具效期內之中度以上，下肢肢體障礙者(新制 ICF
第七類 05)、平衡機能障礙(新制 ICF 第二類 03)、
植物人(新制 ICF 第一類 09)、中度以上失智症者
(新制 ICF 第一類 10) 

不銹鋼洗澡、便
盆兩用椅 

具效期內之中度以上，下肢肢體障礙者(新制 ICF
第七類 05)、平衡機能障礙(新制 ICF 第二類 03)、
植物人(新制 ICF 第一類 09)、中度以上失智症者
(新制 ICF 第一類 10) 

3.Q：如何申請特製輪椅(例如：鋁合金高背特製輪椅)？ 

A：申請特製輪椅需檢附三個月內健保合約醫療院所開立之診斷證明

書正本及輔具評估表，診斷書需由復健科或骨科或神經內科或神

經外科專科醫師開立 (內容敘明申請特製輪椅及原因) 。申請人

居住縣市，如無健保特約醫事機構之上開四項專科醫師，得檢附



當地公立醫院或衛生所醫師出具診斷書。 
 
4.Q: 105 年 2月 1日起修正那些輔具項目的規定? 

A：手杖、摺疊式盲杖申請年限由每 1年延長至每2年申請一次；所
有輪椅類申請年限由每 2年延長至每 3年申請一次。另雙耳聽力

損失在四十五 dB至一百一十 dB之間得補助助聽器 2只，每 3年

申請一次。 
 
5.Q:105 年 2 月 1 日前申請的輔具，會因修正後的規定而延長申請年

限嗎? 

A：105 年 2月 1日修正生效前已依規定申請輔具者，其下次申請時間，

依輔具使用年限原規定辦理。例如 104 年 12 月 31 日申請輪椅，下

次申請日為 106年 12 月 31 日(滿 2年)。其後再申請的時間則依新

規定辦理(滿 3年)。 

 

6.Q:申請手杖需檢附診斷書嗎? 

A：105 年 2 月 1日起，申請手杖除可檢附診斷書外，亦得由受理單

位(各榮服處及榮家)開具之評估紀錄表替代。 

 

7.Q：如何申請量身訂製型輔具，例如圍腰、背架、加高型助行器等？ 

 A：請檢附診斷證明書及輔具量測表，輔具量測表係需套量個人體型

以製作輔具，量測表格式及訂製型輔具款式請洽詢受理單位(各

榮服處及榮家)。 

8.Q：是否提供購買電動輪椅、電動床、氣墊床等補助？ 

A：1.本會無提供電動輪椅、電動床、氣墊床等補助。各縣市政府提

供身心障礙者該項補助。請洽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因須

經過區公所等單位評估，經核定後發函通知始得購買。 

  2.各縣市輔具中心及長照中心亦有提供符合申請條件之民眾所

需之各生活及醫療輔具，建議可多加運用地方所在(居住)地

之相關資源。 

9.Q：榮眷、遺眷是否可申請醫療輔具，以落實照顧榮眷及遺眷之服務？ 

A：本會提供榮民本人申請醫療輔具。榮眷、遺眷也是縣(市)民，

地方政府在身障輔具上提供協助，建議可向地方縣市政府申辦。   


